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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将主要从多宗教身份来讨论跨文化（传统）身份问题。可以说，宗教身份是我们的核心身份，因为宗教是文化的灵魂，

而人是文化的动物。当然，这里所说的宗教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的。从宗教作为“通往实现之道”这一意义上理解（参

见《宗教内对话》第 %#< $ %#=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 !""% 年版），潘尼卡认为，甚至人文主义也可以包容在其中，尽管后者通常

不用“宗教”这一标签。所以，笔者认为从多宗教身份来讨论跨文化身份问题是合适的。

一个事件，三重事实

———雷蒙·潘尼卡论跨文化身份

思 竹
（浙江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浙江 杭州 8%""!<）

［摘 要］身份问题在多宗教、多文化的当今世界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新颖的问题，其新颖

性在于它具有一种跨文化身份或者多宗教身份的可能性。当代重要思想家雷蒙·潘尼卡以其穿越多个传

统的人生经验对此展开了探讨，他从身份本身开始讨论，着重指出身份是一个没有穷尽的探索过程，当今

世界，特定身份的理解更是面临一种突变。从多元论理解出发，潘尼卡对跨文化身份或多宗教身份的含

义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指出它不是某种复合身份，而是完备兼具的多种身份，它的可能性意味着三

重事实：历史的维新、形而上学的挑战和宗教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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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文化多元的今天，人们很容易与多个传统发生相遇，甚至是深层次的生存相遇。多元

论话语的盛行，让人们比以往更容易接受、宽容甚至进入其他传统。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一进程不

时会遇到一个“瓶颈”，令不同传统之间的相遇和互动陷入尴尬境地，这就是身份问题。我们不时会

怀疑：在进入与其他传统的真正相遇时，我仍然能保持我所珍视的原有身份吗？或者肯定会令我自

己的传统身份变形甚至变质？如果说其他传统看起来也很好，我是否可能同时进入它们，从而拥有

不止一种身份？如今，这些问题已不只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迫切的生存论问题，它萦绕在人们

心头使人疑惑不定，急于寻求答案。

雷蒙·潘尼卡（A1BC-0 D10BEE1/，%=%<— ），当代星光灿烂的诸多时代思想家中的一位，一个文化混

血儿（母亲是西班牙天主教徒，父亲是印度籍印度教徒），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穿越多个传统的人生旅

程之后，他曾这样自我描述：“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启程’，‘发现’自己是一个印度教徒，而后作为一名

佛教徒‘回归’，却又一直没有停止做基督徒。”［%］（(+;;）后来，他又说自己也在世俗传统之中，是一个世俗

主义者［!］（(+!）。这样，他就有了四种身份。从他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兼备多种身份尤其是多种

宗教身份的可能!。而潘尼卡本人对多身份问题不仅有长年的实践，而且在理论上更有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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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而言，多宗教身份是可能的，但它同时“意味着一个三重事实：历史的维新（!"#$%&"’() *+,*+##）、形而

上学的挑战（-+$(.!/#"’() ’!())+*0+）和宗教的突变（&+)"0"%1# -1$($"%*）”［2］（.345）。

在讨论多宗教身份这一诱人的话题之前，首先需要注目一个棘手的哲学难题，就是关于身份本

身的问题：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身份和身份认同

潘尼卡反思：什么是身份（"6+*$"$/）？他首先把标签（)(7+)）和名（*(-+）区分开来。他认为身份

是名，而非标签。贴标签是一种量化和分类的活动，尤其在现代科学中得到极致的运用。他举例

说，如果你在一种本来是氢的原子中发现了一种不同的原子量，你就会给它另一个名称，称之为氢

的同位素，把重氢与氢区分开来。标签是单义的，只有单个所指对象。名的灵活性则要大得多，它

是多义的。潘尼卡风趣地举例说，两千年前安条克地区一群犹太人和希腊人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

和一套信念被称为基督教，而今天我们用这同一个名字称呼的对象在原子量甚至分子量上都大大

增加了，但我们还是用这个名字。我们虽然有时也给他们贴一些亚标签，如罗马基督徒、希腊基督

徒、新教基督徒、圣公会基督徒，等等。但我们不可能给所有基督徒都贴一个单独的标签，那样就失

去了分类的意义。

人的身份问题是棘手而有大量探讨的哲学难题之一。潘尼卡把宗教身份视为我们最终的、核

心的身份，并从它来探讨身份问题。在这一探讨中，他指出两点：首先，虽然人的理智的本性在于努

力把一切事物还原为统一性，但我们不能把思考缩减为计算。因此，在他看来：“我的个人身份不是

我的存在的构成性要素或因素的纯概念的统一性，而是这样一种意识，即那些要素或因素属于一个

整体。”［2］（.328）由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身份当中必然包含自我认同，它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只是

一种外在的标志。其次，潘尼卡认为，身份还与我们思考身份的方式密切相关，他指出两种思考身

份的原则：一是同一原则（律），二是非矛盾原则（律）。闪族人倾向于以排他的方法也即非矛盾律思

考身份：一个宗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区别于另一宗教。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意味着你不是一个

印度教徒，而印度教徒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非基督徒。印度人则倾向于以包容的方法也即同一律

思考身份：一个宗教之为宗教，是因为它与宗教这一观念相认同。当我是印度教徒时我才是印度教

徒，我越是一个印度教徒就越与作为纯宗教的印度教相认同。身为一个印度教徒，我去参加基督教

的圣事不会有顾忌，不会觉得背叛了自己的印度教。印度教徒会认为，当他是一个更好的印度教徒

时，他也会是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在他看来，同时是印度教徒和非印度教徒是矛盾的，但同时是印

度教徒和基督徒却不矛盾。这与基督徒的思考方式截然不同！可见，我们的身份定位与思考身份

的方式分不开。我们再也不能以单一的、客观的标准来确定身份，那是所谓的部落性宗教成员的身

份确认方式：如果我的母亲恰好来自传统的犹太共同体，而且我也承认我的犹太血统，我就是一个

犹太教徒；如果我父亲来自一个印度教家庭，我也不否认这一点，我就是一个印度教徒；如果我父母

是所谓的异教徒，但我受洗了，而且不否认这个仪式，我就是一个基督徒，等等。

基于以上思考，潘尼卡给出有关身份判定的假设：“如果某个人真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毗湿奴

教派信徒、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巴哈伊教徒，诸如此类，而且为一个作同样宣信的共同体所承认，那

么，那人就是她肯定自己所是的人，尽管她也许会被别的某些群体认为是异教徒。”［2］（.329）这里有两

个条件：一是主观的条件，即自己认同于某一身份；二是客观的条件，即受到一个共同体的承认。这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所以，其身份必然包含自我认同。一个人如果并不

认为自己是基督徒，那么，她的基督徒身份就无从谈起，别人不能从外在强加给她一个基督徒身份。

但也并不是一个人自以为是基督徒就有了基督徒身份，她的宣信必须在人群中得到认可，对别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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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有意义，否则，“纯粹的私人解释就如任何私人语言，不仅达不到其目的（传达），而且破坏了其

本性（关联）”［!］（"#$%&）。

身份判定的这两个方面：主观的和客观的、个人的和群体的，都在变动之中，尤其是今天。身份

的确定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穷尽的探索过程，潘尼卡敏锐地意识到，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宗教的

转变，传统的宗教身份将被全面重新反思，而且这将首先从每个传统内部开始。

二、何谓多宗教身份？

虽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多宗教身份问题，但多宗教身份的含义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含糊的。它

意味着一个人同时属于几个不同的宗教传统吗？或者换言之，是否意味着他加入了多个宗教传统，

或拥有了多重教籍？这样的话，是否可以推出：这人拥有了某种“复合”身份，其中包含了若干“子”

身份？

潘尼卡自称拥有三种不同的宗教身份：基督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但他发现自己被误解了：

“一直被解释为好像我在说我丧失了我的基督徒身份，获得了一个三重身份。”［’］（"#’(）在晚年的一次

访谈中，他肯定地说：“我认为自己是 $))*的印度教徒和印度人，是 $))*的天主教徒和西班牙

人。”［+］由此可见，对他来说，多宗教身份并不是意味着一个包含若干子身份的复合身份，在他身上，

多宗教身份中的每一个身份都是完整的，都是 $))*的。

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事实上，潘尼卡的这一观点与他的多元论理解相一致。把多宗教身

份视为某种复合身份，在潘尼卡看来是折衷主义或教义综合论的理解，这是他一直所反对的。他

说：“我一直坚持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多元论体系，信奉多种哲学，或属于多个宗教。”［!］（"#’(）这是他

的多元论立场的出发点：当我们面对多个终极的、不可还原的体系———哲学或宗教时，我们不能说

我们同时信奉或属于它们，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多个终极”不可能共存，即便可以共存，它们各自

的终极性也一定已经被取消，不复是它们自身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多个终极”呢？潘尼卡

对此没有直接回答，他的兴趣主要不在答案上，而在问题本身。他认为问题本身是成问题的，因为

“多个终极”一语是矛盾的，每一个终极事实上都只有从它们内部看才是终极的，其终极性只被处在

其内部的人所承认。那么，我们是否不可能分享他人的终极者？潘尼卡的回答是：不！我们也可以

分享，但条件是，我们也要以一种像他们那样的内在方式去分享。在这样做时，我们的终极也只有

一个，尽管对这一个终极的理解可能发生了转变。在潘尼卡的多元论理解中，人不只是理性的存在

物，除了理性，除了逻各斯，人还有非理性的和不可理解的维度。换言之，人作为一种存在物，不能

为思想所穷尽，相反，他可以超出和超越思想。正因为如此，人可以不为他目前所在的终极体系所

限制，不为他目前的身份所限定，他可以分享另一个终极体系，分享另一种身份，尽管这种分享对我

们来说常常含糊不明，有待理论和实践的双方面探索。

对潘尼卡而言，他可以给予肯定的是如下意义上的多宗教身份：“我们所能有的是一种个人的

宗教性，这种宗教性也许多少和谐地整合了几个宗教传统的信条。这种积极的共生不会使我们人

格分裂。我们全都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那就是说，有不同的因素塑造我们的存在。正统的基督

论不说 基 督 一 半 是 神 一 半 是 人，而 是 说 他 在 一 个 人 格 统 一 体 中 是 完 全 的 神，也 是 完 全 的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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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表述也许仍然让人困惑：这究竟如何可能？潘尼卡简洁地回答：“通过把宗教作为一种

经验而非一种意识形态来生活。”［!］他又说，多宗教身份在今天“意味着一个三重事实：历史的维新、

形而上学的挑战和宗教的突变”［"］（#$"%）。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分别从社会—体制、教义—文化和神

秘—生存论三个层面揭示了多宗教身份这一事件在这个时代的实际蕴含。

三、多宗教身份如何可能？

首先，从社会—体制层面来说，一个人的多宗教身份是否就意味着归属于多个宗教的宗教机

构？例如，既属于一个基督教教会，又归于一个佛教寺庙？潘尼卡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

首先指出很重要的一点：从过去承袭下来的宗教体制，在今天已不足以支持一个人的多宗教身份，

甚至一种真正的宗教身份（他认为西门·薇依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宗教身份不能仅仅还原为某个宗

教机构或组织的成员身份。在此，身份问题面临“历史的维新”。

潘尼卡意识到，身份问题在今天明显有了一种“历史的新颖性”。他认为：“诸宗教一度等同

于它们所属的部落。它们的身份后来集中于一种教义信条，这种教义信条被认为是宗教体制的统

一力量。大体而言，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宗教。但即将到来的历史时期将强调经验因素。诸宗

教首先被认同于一套套的信仰经验，这些经验会慢慢找到合适的教义，找到更合适的结构和体

制。传统不是纯粹对过去的重复，而是‘传递’累积下来的经验，合宜时加以改变。”［"］（#$"%）多宗

教身份即等于归属于多个宗教的宗教机构，这显然是一种出于旧的部落意识的理解。潘尼卡对身

份的理解也表明，身份不能以单一的、客观的外在标准来确定，身份与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

关。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潘尼卡依然认为，我们的宗教身份需要一个家（即“圣所”，基督

国），尽管这个家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家。我们也许与某个或几个特定的宗教机构或组织有特别深

厚的情谊，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联谊。此外，我们还需要从每个传统内部活

出新的、真实的宗教身份，既立足于我们恰好生长于其中或恰好遭遇的传统，又要以新的时代精

神打破传统的封闭、自足和排他的倾向。我们在参与创造我们的宗教身份时，我们的参与将反过

来转变我们的传统。这样看来，多宗教身份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将成为必要之事。“历史的维新”

将在此意义上得到兑现。

其次，在教义—文化层面，多宗教身份是否意味着同时接受多个教义系统或哲学、神学体

系？潘尼卡认为：绝非如此，而且同时接受多个体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每个体系的内在要求

（都宣称是终极的、不可还原的）来看，它们不可能并存。如果通过某种折衷主义或混合论把它

们放在一起，这等于稀释甚至扭曲或背叛了它们。所以，纯粹在教义或意识形态的层面，多宗教

身份是不可能的。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如孔汉思）［%］（##$&!’ ( &!)）对“双（多）重教籍”持否定态度

的原因。

然而与那些人不同的是，潘尼卡虽然在纯粹教义层面决然否定多宗教身份的可能性，但他同时

又通过把教义放在在他看来合适的位置上开启了“相信”多个宗教的可能性。他指出，惟一的生存

奥秘是超越所有对它的解释（就如前文所说的存在“大于”思想），没有一种解释能宣称穷尽了这惟

一的奥秘。每一种解释都必须相对化（但不通向相对主义），它们只有从各自内部来看才具有完全

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所以不能逾越它们各自的有效范围错误地外推，否则只会造成混乱。我们可以

尽我们所能、也自我负责地对不同的教义体系进行阐述或重新解释，最终会发现它们之间在根本上

是和谐的，或者发现它们之间表面看来是分歧的，但其实并不直接相互抵触，而是一种“属人的极

性”，是可以相互丰富和补充的。如果在这一切之后仍然有不相调和的教义，我们应当牢记存在本

身的绝对超越性，接受和容忍这种智性上的不可调和性和不可通约性。潘尼卡认为这是一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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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不是理性主义的，而是理性的；不是不可知论的，而是保持理智的谦卑———因为我们的智性

甚至智性本身都是有限制的。

如果说在社会—体制方面我们需要转变和被转变，那么，在教义—文化层面，同样需要一些改

变。或者重新解释我们所面对的不同教义，或者改变我们自身的态度。潘尼卡尤其看重我们自身

态度的改变，并视之为由一种“形而上学的挑战”而带来的转变，这一挑战主要在于我们对智性本身

之限制的认识。

最后，在神秘—生存论层面，多宗教身份又是怎么回事？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时追随多个救

主、多条道路？潘尼卡提醒我们，在此我们将面临一种“宗教的突变”（!"#$%$&’( )’*+*$&,）。救主既不

是一个，也不是多个。不能说有多个救主，“因为对救主的信仰经验对每个信仰者来说都是独一的，

而不可能有重复”［-］（./012），换言之，救主是不能量化的。也不能认为宗教史上的所有救世人物实际

上是以不同名字出现的（例如基督教的基督），这是对其他宗教的他在性的漠视，是错误的、没有根

据的外推。另外，对一个人来说，没有许多条道路可供其选择，只有他在走的那条道路，这道路对他

来说是独一的［0］（./0-）。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在最深处同时忠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传统呢？潘

尼卡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成长，而且是从每个传统内部出发的成长。用基督教的话说，要出于“对圣

灵深不可测的恩典的更高忠诚”［3］（./4-），投身于信仰的冒险。这种信仰的冒险“不是产生于对一个

人所信的东西的怀疑，而是加深和丰富它”，“不应被理解为理智上或宗教上的一种好奇，而应理解

为信仰本身的一种运动，它将存在于邻人那里的另一个宗教世界揭露开来，对那个世界我们既不能

忽视，也不能漠视，而必须尽力将之吸收、整合到我们自己的世界”［5］（./6-）。

关键是，我们该具体如何来做。潘尼卡曾不断表露他自己的经验。例如他对基督的普遍性的

理解［0］［-］（../054 7 058），他关于信仰（9+$*:）和信念（;"#$"9）的区分［5］（../84 7 -2），他对普遍性和具体性的关

系的理解［-］（../528 7 522），他寻求形式相似的等价物的尝试［0］［<］，等等。由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在

这里对它们一一引介，但至少可以了解潘尼卡关于信仰与信念的重要区分。在潘尼卡看来，信仰应

该“始终是超越的、不可言说的和开放的”，而信念则是“在一个特定传统的框架内该信仰在思想、情

感和文化上的体现”［5］（./6-），虽然两者不可分离，但也不可混为一谈。当我们有意识地让我们的信

仰保持无限的开放性时，我们的信仰就会保持成长和运动，而不再一成不变地完全委身于我们特定

的信念。信仰与信念之间的这种健康的张力，正是使我们可能走出自己的信念体系、理解和体验其

他信仰世界的驱动力。由此，我们可以在最奥秘、最深的层面上经历不止一种身份。

不过潘尼卡最后仍表示，多宗教身份的实现是生活本身的事，而且可能不会立即成功，我们需

要保持信心、爱和希望［0］（../68 7 66）。多宗教身份在当前仍是一块“无人之地”，有待人们去探索。潘

尼卡本人的探索向我们开启了其可能性，也展示了可能的图景。他个人的这一生命冒险也许就是

我们时代的先导。

综上所述，多宗教身份在各个层面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使之成为可能有一个条件，那

就是我们既要继承、忠于每个传统，又要敢于创新、冒险，接受转变和成长，不拘泥于旧的观念和态

度，更要对其中的一些根本观念和态度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的，多宗教身份在潘尼卡那里有一种个人的实现方式。就他个人而

言，潘尼卡把自己的多宗教身份喻为一支由心灵、头脑和精神三重音调构成的曲子。

首先是心灵。潘尼卡认为自己确实与四个传统都建立了“真实的、充满情感和活力的情

谊”［3］（./45），任何触及这些传统的事物都会特别打动他的心弦，尽管这种特别的敏感不会削弱他对

人类的共同遗产的感受性。他举例说：“我为莎士比亚和易卜生而骄傲，但但丁和十字约翰更贴近

我的心。我敬慕《古兰经》，但《吠陀经》比希伯来《圣经》对我言传更多，福音书比《论语》对我言传更

多，虽然我在理智上对老子的敬慕比对圣詹姆斯的敬慕更甚。”［3］（./45）我们对之特别敏感的事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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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说是一个家，我们需要这样的家作为自己一个意气相投的环境，但它不一定四面围墙，对外

封闭。我们为什么恰好对这些事物特别敏感？为什么恰好是这样的宗教身份？对此，潘尼卡视之

为某种礼物、恩典，因为我们为我们接受归属的宗教所拣选，我们既是主动的、自由的，又是被动的、

消极的。潘尼卡认为这是心灵的奥秘，是羯磨（!"#$"）的奥秘，最终不能为理性所理解和解释。

其次是头脑。一个人宣信某个宗教，该特定宗教的教义对他来说必须是可信的，如果面对不止

一个宗教，那么，他就必须找到他个人的方式，协调那些明显不相调和的教义。潘尼卡认为这有三

重工作要做：一是发现一种根本的和谐，探究那些传统的核心，看看它们在根本洞见上是否有直接

的矛盾。例如，在潘尼卡看来，真理（%"&’"）、慈悲（!"#()*）、爱（"+",-）和正义分别是印度教、佛教、基

督教和世俗传统的根本洞见，它们没有矛盾，都打开了克服自私和获得“超越”的方式。二是寻求属

人的极性。我们需要了解那些表面上看来致命的张力是否只是一些伪装的或扭曲的分歧，经过解

释或重新解释，是否可以转化为起丰富作用的极性；或者是解释人类的一些永恒问题的可供选择的

不同方式。潘尼卡举例说，他觉得印度教的《奥义书》所倡导的内求的灵性与基督教所主张的为邻

人服务的灵性之间，就是一种可以带来丰富果实的极性，而不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张力。三是处理一

些不相调和的教义。应该不加歪曲地保留一些不相调和的学说，作为对我们可称之为奥秘的东西

的几种相互不可通约的表达。潘尼卡认为，印度教的有我论和佛教的无我论，托马斯主义的形而上

学和司各脱的形而上学就是这样的。对于它们，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或一种合理的重

新解释，只要能够避免明确的矛盾，就能让它们作为有效的可选项存在下去。总之，就是将这些相

互不可通约的表达相对化，但不稀释它们的内容或对它们的困境轻描淡写。一种严格的理性主义

应该被摈弃，理性应该得到合理的运用。我们接受和忍受不可通约性，但这并不违背理性。在两种

对立的、不相调和的陈述之上，应该有超越于它们的一种超越性，其基础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理

智能力的限制。

第三是精神。潘尼卡认为，身份也关涉到个人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多宗教身份与我们时代的

精神相适应，因为跨越以往时代的隔离这一行动属于我们当代文化的凯罗斯（!".#/%）!，我们的宗教

身份已经不能还原为仅仅是属于过去的体制。许多宗教成分在今天已经过时，例如宗教民族主义

和宗教爱国主义，它们与所有宗教的核心问题背道而驰，现在诸宗教的核心问题恰恰在于打破所有

那些有碍于每一个存在物、每一个人之完满的东西。宗教体制已不足以提供宗教身份，西蒙·薇依

的一生就是一个悲惨的例子，她是犹太教的“异教徒”，在心灵上是个罗马天主教徒，但她的头脑不

允许她跟从心灵；她的精神比当时的许多罗马天主教徒都更加“大公”，但时代的精神尚未成熟，未

能收获这朵绝美的花，所以她不可避免地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因此，要带来我们所需要的转变，只

能一步步来，而且必须从每个传统的核心来做。在这一点上，潘尼卡可谓过来人了（尽管他还在途

中），他谈到自己在三个宗教中的情景：三个宗教对他来说就是三种语言，他在每一个语言世界内部

说话，而无需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他来说基督是真理，甚至很想反

过来说，真理就是基督。是基督把他带到印度教和佛教大师们的脚下，使他成为他们的门徒，他是

在此意义上的印度教—佛教—基督徒。同时，他是这样一个印度教徒，是他的羯磨促使他与基督相

遇；又是这样一个佛教徒，是他的个人努力与另外两个传统相遇。当他浸淫于其中一个传统时，他

也试图寻找另外两个传统中形式相似的等价物（0/$1/$/#,0.2 13(.4"51)&）"，并根据前一个传统的范

畴对后者作出更深层的重新解释。在此意义上，每一个宗教都在他内部经受了转变。所以对他来

说，宗教身份是个人参与创造的，而不是完全被动接受的，当然也不是完全主动地选择或调制的，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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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卡并不赞赏随意调制某种“宗教鸡尾酒”。

四、结 语

从潘尼卡个人来看，多宗教身份最终归结为人的身份，而多宗教身份问题归根到底也就是生长

于一个特定传统的人在多宗教、多文化相遇的今天如何做人的问题。潘尼卡为此指出，这一问题在

不同层面引发的难题及其解决思路：“历史的维新”、“形而上学的挑战”、“宗教的突变”就是这一系

列针锋相对、引人反思的口号式论断。潘尼卡在多宗教身份问题上的态度显然是以人学为本的，但

与那些声称“身份即标志”的后现代思想者［!］不同的是，他在努力转变传统的同时，最终仍坚持依赖

和忠于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做一个跨文化的、归属于多个宗教家园的人。可以说，他走的是一

条中庸的道路，区别于固守传统者，也有别于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三方的立场最终又分别取决

于他们对传统的看法和态度。

就个人而言，笔者认为，潘尼卡的多宗教身份的实践具有革新性，在多宗教、多文化相遇的

当今世界是一个非常富有积极意义的尝试，对很多在传统家园中眷恋不舍而又深感危机四起的人

来说，是一条十分值得选择的道路。但在另一方面，既然潘尼卡把多宗教身份最终归结为人的身

份，这就开启了“为人”的多种可能方式。如何做一个跨文化的人，或者说如何在多个文化中处

身，这是一个始终开放的主题，向多种回答开放，其中甚至包括潘尼卡这位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

可能不赞成的回答。那些最激进的人想完全抛开在他们看来过时的、累赘的传统，自由地享用各

个文化的合适资源，而不想背负严格继承和转变它们的任务，对他们来说，当代人的身份不言而

喻就是跨文化的，而且无需围绕一个特定的核心。在笔者看来，这种选择也有其理由，而且看来

很有现实基础。因而，潘尼卡的选择还是放在当代人关于自身身份的多元尝试中来看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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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8 521 3$, 94.3-<58=,E-.3,23-58 8,@,8. ?

N-;.3，/2 3$, ./<-58=-2.3-3%3-/258 8,@,8，C52-DD5; :/-23. /%3 3$53 3;51-3-/258 ;,8->-/%. -2.3-3%3-/2. 5;, 2/3
51,7%53, 3/ :;/@-1, /2,’. 9%83-=;,8->-/%. -1,23-34 ? F,;, 3$, :;/A8,9 /0 -1,23-34 05<,. G5 $-.3/;-<58 2,62,..G ?
K<</;1-2> 3/ C52-DD5;，6, 9%.3 8-@, /%3 /%; 2,6 521 ;,58 ;,8->-/%. -1,23-34 0;/9 6-3$-2 /%; /62 3;51-3-/2，A4
A5.-2> /%;.,8@,. /2 3$, 3;51-3-/2 6, $5::,2,1 3/ A, A/;2 -23/ /2 3$, /2, $521，521 A4 A;,5D-2>，-2 3$, 2,6
.:-;-3. /0 /%; 3-9,，3$, .,80=<8/.,2,..，.,80=.%00-<-,2<4 521 ,E<8%.-@,2,.. /0 /3$,; 3;51-3-/2. /2 3$, /3$,;，?

L$-8, 6, 2,,1 3;52.0/;9 521 A, 3;52.0/;9,1 /2 3$, ./<-58=-2.3-3%3-/258 8,@,8，/2 3$, <%83%;58=1/<3;-258
8,@,8，6, 58./ 2,,1 5 <,;35-2 <$52>,，3$;/%>$ 5 2,6 -23,;:;,353-/2 /0 3$, 1-00,;,23 1/<3;-2,. /; 5 </2@,;3 /0 /%;
/62 533-3%1,? C52-DD5; .3;,..,. %:/2 3$, <$52>, /0 /%; /62 533-3%1, 521 ;,>5;1. -3 5. 5 ;,.%83 0;/9 G 5
9,35:$4.-<58 <$588,2>,G 6$-<$ </2.-.3. -2 5 ;,</>2-3-/2 /0 3$, 8-9-353-/2 /0 -23,88,<3 -3.,80 ?

N-25884，/2 3$, 94.3-<58=,E-.3,23-58 8,@,8，C52-DD5; ;,9-21. %. 3$53 $,;, 6, 954 05<, G 5 ;,8->-/%.
9%353-/2G ? F, A,8-,@,. 3$53 6, 2,,1 5 >;/63$，5 >;/63$ A,>-22-2> 6-3$-2 /%; /62 3;51-3-/2 ? "3’. 5 14259-< /0
05-3$ -3.,80，6$-<$ 1-.<8/.,. 52/3$,; ;,8->-/%. 6/;81 -2 /2,’. 2,->$A/; 3$53 6, <52 2,-3$,; ->2/;, 2/; A;%.$
5.-1,，A%3 9%.3 3;4 3/ 35D, %:，-23,>;53, -23/ /%; /62?
>#; ?1):-：<;/..=<%83%;58 -1,23-34；9%83-=;,8->-/%. -1,23-34；: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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